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47號

再審聲請人  莊榮兆 

即受判決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妨害名譽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

4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81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

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234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莊榮兆（下稱聲請人）於民國84年間被檢察官抽

掉律師書狀而收押禁見並起訴，聲請人向監委翟宗泉陳情，

檢察官簡文鎮被記過，聲請人把這些資料通通跟桃園地檢署

報告，地檢署開庭4次，第1次開庭是一男檢察官開庭，開完

庭後本來要起訴但勸和解，魏雯祈則依民間律師獲2成酬金2

千萬元而站起來不准檢察官勸和解，檢察官因不可以分錢而

該男檢察官換成李佩宣，不起訴聲請人。嗣魏雯祈利用檢察

官退下來的優越身分收買法官，對於重大傷害重罪輕判6個

月，並在訴狀寫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聲請人以顯無理由是

檢察官、法官在用的，告魏雯祈登載不實罪，李佩宣開庭時

未審先判，誘導取供，認聲請人代理有問題，不傳當事人來

問，竟於聲請人主張補正筆錄時，在法庭把聲請人拖出去，

聲請人是法官、檢察官評鑑長耶，面子問題。李佩宣並無跟

魏雯祈有桃園三結義生死與共，把聲請人拖出去，聲請人就

合理懷疑李佩宣是不是跟魏雯祈通姦有一腿，不然為什麼他

要脫罪。本件關鍵點在於李佩宣的偵查有無偏頗不公，她有

權利起訴不起訴、放水簽結，但沒有權利叫法警把聲請人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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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已構成犯法的行為，聲請人是長者，又是法官檢察官

律師評鑑長；查報書是聲請人行使法官評鑑長之職責，裡面

通通沒有寫通姦，只寫姦證7號，姦證7號是針對李佩宣有這

樣偏頗不公的訴願書，沒有散佈於眾，不可以用來羅織聲請

人入罪。襄閱主任檢察官認查報書說李佩宣跟律師有涉嫌通

姦是侮辱公務員，但調閱偵查錄音帶後知道聲請人身份是法

官檢察官評鑑長，聲請人沒抗議也沒做什麼，李佩宣就把聲

請人拖出去，給人懷疑剛好。桃園地檢署已經難期公平，聲

請人提出臺中地檢署吳英昭檢察長對臺中地檢署難期公平，

命令移轉到臺中、臺南地檢署繼續辦之文書，但檢察官法官

都沒有看。聲請人被拖出去，侯庭長有傳他作證，當場還有

表演，侯庭長說這個案件不是合議，堅持判決無效，應是發

回地院，還交代地院必須要改合議，不可以獨任，但陳海寧

跟陪席說不行，一定要判罪，10個月太重沒關係，可以判3

個月。聲請人組織人民司改聯盟報到總統府，總統府命令司

法院報告，法院沒有落實92改良新制，聲請人看不下去兩個

法官欺負侯庭長，陳海寧逼好庭長跳樓。本案地院不是合議

就不是堅實第一審，96年修法後，聲請人異議沒有兩個法官

評議，剝奪新制聲請人享有主導訴訟的權利，也剝奪聲請人

的詰問證人的權利，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且李佩宣沒有告

聲請人，是魏雯祈告，高院沒有依判例規定傳喚李佩宣到法

庭讓聲請人詰問，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　

　㈡聲請人是發明家、專利權人，經獲施啟揚院長邀請到司法院

圖書室討論解決法官收賄泛濫的問題，殺警犯上訴後花千萬

元就改判無罪，因施啟揚院長沒有處理，3年後李登輝總統

改選翁岳生當司法院長，且聲請人取締仿冒，仿冒集團花1

億收買檢察官法官，聲請人經檢察官搜索扣押、銷毀犯罪資

料，起訴聲請人誣告、誹謗並收押禁見，聲請人寄存證信函

給李登輝總統，因而88年7月6日召開司改大會，修法改由被

告取代法官指導訴訟及廢除法官獨任。現在全國好的法官不

是跳樓，就被逼成變恐龍，亂判有錢拿還會升官。高玉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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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拒絕拿李春地拿150公斤米粉賄款的高明哲法官關說，要

求大家長官蕭仰歸兒子要判無罪，高明哲並自行寫無罪判

決，之後法官評鑑會李義雄跟許榮祺被起訴妨礙公務罪，在

法庭三字經罵了4小時，高玉舜法官開庭受感動，當晚在法

官協會報說高明哲施壓，高玉舜就被送彈劾。法官毛病就是

轉移焦點，顧左右而言他，未審先判，狗改不了吃屎，預設

立場，顛倒是非，就像本件不對焦點，聲請人見有先生的吳

翠芳檢察官在檢察官辦公室被李慶義吃豆腐，檢舉到法務部

被認為誹謗關了3年，另檢舉檢察官圖利，經高院林麗玲法

官調查真相，製作勘驗筆錄，更三審判無期徒刑，更四審許

冰芬法官不參與平分1億元的酬謝金，逼著拿到錢的郭同奇

庭長逐一提示卷證，16年後才判聲請人無罪，上訴以後沒有

經由檢察總長上訴，非常上訴不能發回，但被貪官石木欽發

回，更五審法官趙春碧錢照收，誹謗罪本來判1年4個月，改

1年，減一半變半年，罰金這樣，陳文廣法官在判決書第68

頁寫憑林麗玲法官的調查偵查卷，犯罪資料被抽掉，這樣沒

有誹謗也沒有誣告，但判決主文還是誹謗罪有罪。又98重上

更四23不要照抄台中地檢署、84訴1367燒卷之虞、81偵6117

不起訴有問題、未提示95台上7217、86台上7043不告不理、

83偵19404非法公訴，109簡上492違法判決，法官評鑑很重

要，聲請人於111年12月29日暨110年10月4日查報蔡總統，

法官月結80件累死好法官，請至總統府開庭，貫徹李總統大

修法，可令全國法官變回包公，好法官不跳樓兼可就死司

法，聲請人即如2024年前上帝之子遭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尚屬有價值。

　㈢綜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

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1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此聲請再

審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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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

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

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

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

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

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

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

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

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

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

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

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

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

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

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

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

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

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

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

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

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

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

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

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

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

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

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

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

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

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

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

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

照）；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

係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

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

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

所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

者，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

證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

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

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聲請人坦認其平日自稱「法務部司革會法官

檢察官律師評鑑長」，常為他人案件擔任聲請人、辯護人或

代理人，又其因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柯分案緣由，以范姜偉綸

之告訴代理人名義，向桃園地檢署提告「魏雯祈案」，並於

110年11月4日與該案之承辦檢察官李佩宣起爭執，經李佩宣

檢察官當庭命法警帶聲請人出庭，另於110年11月30日、12

月1日以「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委員會--任務」、「法官檢

察官律師評鑑委員長」名義，決行出具略載：「本會110-11

-6以(110)司革評000-000號繼000-000號查報王俊立檢察長

以姦證7號法界敗類，就李佩宣檢察官涉有與前檢察官魏雯

祈遭懲戒律師通姦後開庭一面倒於偵查庭有登載不實為魏雯

祈脫罪及涉有包攬訴訟」等文字內容之查報書，傳寄至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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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檢察署、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園地檢署等公

務機關之供述，核與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之證述、證人黃柏

翊、莊以慧（即當日執行勤務法警）、申正於本院審理之證

述相符，且有查報書（下稱系爭文書）、聲請人於原審及本

院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

第511號判決、本院113年1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

年1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

報到單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下列事實：

　⒈聲請人因李佩宣檢察官調查范姜偉綸委任聲請人為告訴代理

人所提起之告訴是否程序合法，及聲請人不斷大聲質疑、要

求李佩宣檢察官不能預設立場，打斷李佩宣檢察官接續之偵

訊，李佩宣檢察官命法警將70歲長者之聲請人帶離偵查庭之

處理方式，心有不滿，並對於該案第二審始擔任辯護人，且

110年11月4日偵訊當日未在庭之魏雯祈律師，就其提出之第

二審辯護狀中指稱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等語認有不當，

因而逕指摘魏雯祈律師與李佩宣檢察官（未提起告訴）有通

姦之事，李佩宣檢察官才於偵查庭令聲請人退庭以迴護魏雯

祈律師等情，有證人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證人申正、

黃柏翊、莊以慧於本院審判時證述、系爭文書、本院113年1

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年1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

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報到單、聲請人於原審及本

院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

第511號判決、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1年1月4日以檢紀信110

他2000字第110000671號函等證據在卷可稽，且依卷附資料

未見聲請人對其所指摘之通姦有何合理之查證，且客觀上亦

均無從證明聲請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指摘之通姦事實為

真，聲請人顯係妄自揣測而為不實指摘，具有明知或重大輕

率之真實惡意。

　⒉聲請人以文字具體指摘魏雯祈與李佩宣通姦事實，依一般人

之通念為客觀之判斷，足使人對魏雯祈產生其行為不檢，違

反職業倫理，而與承辦檢察官通姦等負面觀感，足以貶損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雯祈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損及其法律所保障

之名譽法益，又該等文字言論既係捏造而來，自難認有何公

益價值，且聲請人將系爭文件傳寄臺灣高等檢察署、桃園地

檢等公務機關，並臚列「中華民國蔡總統英文」、「行政院

長蘇院長貞昌」、「司法院許院長宗力」等人為副本收受

者，已有使特定之多數人知悉之主觀意思，其有散布於眾之

意圖甚明，而聲請人於本案所提出眾多另案司法文件中，多

有擔任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代理人，並陳明其過去數年提

出近5千件訴訟、召開國際記者會，美國華僑都知悉其為法

官檢察官評鑑長等情，當認其具有豐富的社會歷練及訴訟經

驗，足見其將載有上開不實且貶抑文字之系爭文書傳寄公務

機關，明知系爭文書足以毀損魏雯祈之名譽仍執意為之，主

觀上自有毀損魏雯祈名譽之誹謗故意，有本院調取111年上

易字第1934號刑事判決審理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5

至401頁）。因認聲請人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判

處聲請人有期徒刑3月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查

原確定判決業已詳述其取捨證據及論斷之基礎，且對聲請人

之辯解亦說明不採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

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漏未調查

審酌之情形。

  ㈡聲請意旨以上情及上揭證據資料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然聲

請人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確有通姦情

事，亦或上開二人有何言詞、舉動因而客觀上令人產生該二

人有通姦不當關係之聯想之事證，僅徒憑已見，就原確定判

決卷內業已存在之證據資料，對於法院之取捨證據結果及依

法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已於判決理由中詳予

說明之前揭事項，再執陳詞而為爭執，而聲請意旨所述因遭

抽出證據，法官收賄，地院審理非合議制等，致其另案被判

誹謗罪及逼好法官跳樓等語，均為聲請人對時事及其另案審

理的司法感受，要與本案妨害名譽之事實並無關係，或可認

對聲請人有所利之證據，自難認法院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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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1條之再審要件。

　㈢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李佩宣，以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究竟有

無通姦事實等情，惟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

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

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

據。前者旨在填補聲請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

保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

此，再審聲請人如已釋明其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

上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

若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

需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意旨

參照）。原確定判決認依各項證據資料等待證事實已臻明確

而無調查之必要，難認有何違失之處，聲請人亦未提供魏雯

祈與李佩宣二人認識或有何不當關係之事證，以釋明聲請調

查證據之事由，僅主張其為長者被拖出法庭，因而懷疑魏雯

祈與李佩宣二人通姦云云，是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尚不足以動

搖原確定判決結果，本院即無須依聲請傳喚李佩宣到庭自證

無通姦情事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

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

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

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

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

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

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

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聲請人之己

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1

條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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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蘇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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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47號
再審聲請人  莊榮兆 
即受判決人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妨害名譽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4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81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234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莊榮兆（下稱聲請人）於民國84年間被檢察官抽掉律師書狀而收押禁見並起訴，聲請人向監委翟宗泉陳情，檢察官簡文鎮被記過，聲請人把這些資料通通跟桃園地檢署報告，地檢署開庭4次，第1次開庭是一男檢察官開庭，開完庭後本來要起訴但勸和解，魏雯祈則依民間律師獲2成酬金2千萬元而站起來不准檢察官勸和解，檢察官因不可以分錢而該男檢察官換成李佩宣，不起訴聲請人。嗣魏雯祈利用檢察官退下來的優越身分收買法官，對於重大傷害重罪輕判6個月，並在訴狀寫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聲請人以顯無理由是檢察官、法官在用的，告魏雯祈登載不實罪，李佩宣開庭時未審先判，誘導取供，認聲請人代理有問題，不傳當事人來問，竟於聲請人主張補正筆錄時，在法庭把聲請人拖出去，聲請人是法官、檢察官評鑑長耶，面子問題。李佩宣並無跟魏雯祈有桃園三結義生死與共，把聲請人拖出去，聲請人就合理懷疑李佩宣是不是跟魏雯祈通姦有一腿，不然為什麼他要脫罪。本件關鍵點在於李佩宣的偵查有無偏頗不公，她有權利起訴不起訴、放水簽結，但沒有權利叫法警把聲請人拖出去，已構成犯法的行為，聲請人是長者，又是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長；查報書是聲請人行使法官評鑑長之職責，裡面通通沒有寫通姦，只寫姦證7號，姦證7號是針對李佩宣有這樣偏頗不公的訴願書，沒有散佈於眾，不可以用來羅織聲請人入罪。襄閱主任檢察官認查報書說李佩宣跟律師有涉嫌通姦是侮辱公務員，但調閱偵查錄音帶後知道聲請人身份是法官檢察官評鑑長，聲請人沒抗議也沒做什麼，李佩宣就把聲請人拖出去，給人懷疑剛好。桃園地檢署已經難期公平，聲請人提出臺中地檢署吳英昭檢察長對臺中地檢署難期公平，命令移轉到臺中、臺南地檢署繼續辦之文書，但檢察官法官都沒有看。聲請人被拖出去，侯庭長有傳他作證，當場還有表演，侯庭長說這個案件不是合議，堅持判決無效，應是發回地院，還交代地院必須要改合議，不可以獨任，但陳海寧跟陪席說不行，一定要判罪，10個月太重沒關係，可以判3個月。聲請人組織人民司改聯盟報到總統府，總統府命令司法院報告，法院沒有落實92改良新制，聲請人看不下去兩個法官欺負侯庭長，陳海寧逼好庭長跳樓。本案地院不是合議就不是堅實第一審，96年修法後，聲請人異議沒有兩個法官評議，剝奪新制聲請人享有主導訴訟的權利，也剝奪聲請人的詰問證人的權利，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且李佩宣沒有告聲請人，是魏雯祈告，高院沒有依判例規定傳喚李佩宣到法庭讓聲請人詰問，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　
　㈡聲請人是發明家、專利權人，經獲施啟揚院長邀請到司法院圖書室討論解決法官收賄泛濫的問題，殺警犯上訴後花千萬元就改判無罪，因施啟揚院長沒有處理，3年後李登輝總統改選翁岳生當司法院長，且聲請人取締仿冒，仿冒集團花1億收買檢察官法官，聲請人經檢察官搜索扣押、銷毀犯罪資料，起訴聲請人誣告、誹謗並收押禁見，聲請人寄存證信函給李登輝總統，因而88年7月6日召開司改大會，修法改由被告取代法官指導訴訟及廢除法官獨任。現在全國好的法官不是跳樓，就被逼成變恐龍，亂判有錢拿還會升官。高玉舜法官拒絕拿李春地拿150公斤米粉賄款的高明哲法官關說，要求大家長官蕭仰歸兒子要判無罪，高明哲並自行寫無罪判決，之後法官評鑑會李義雄跟許榮祺被起訴妨礙公務罪，在法庭三字經罵了4小時，高玉舜法官開庭受感動，當晚在法官協會報說高明哲施壓，高玉舜就被送彈劾。法官毛病就是轉移焦點，顧左右而言他，未審先判，狗改不了吃屎，預設立場，顛倒是非，就像本件不對焦點，聲請人見有先生的吳翠芳檢察官在檢察官辦公室被李慶義吃豆腐，檢舉到法務部被認為誹謗關了3年，另檢舉檢察官圖利，經高院林麗玲法官調查真相，製作勘驗筆錄，更三審判無期徒刑，更四審許冰芬法官不參與平分1億元的酬謝金，逼著拿到錢的郭同奇庭長逐一提示卷證，16年後才判聲請人無罪，上訴以後沒有經由檢察總長上訴，非常上訴不能發回，但被貪官石木欽發回，更五審法官趙春碧錢照收，誹謗罪本來判1年4個月，改1年，減一半變半年，罰金這樣，陳文廣法官在判決書第68頁寫憑林麗玲法官的調查偵查卷，犯罪資料被抽掉，這樣沒有誹謗也沒有誣告，但判決主文還是誹謗罪有罪。又98重上更四23不要照抄台中地檢署、84訴1367燒卷之虞、81偵6117不起訴有問題、未提示95台上7217、86台上7043不告不理、83偵19404非法公訴，109簡上492違法判決，法官評鑑很重要，聲請人於111年12月29日暨110年10月4日查報蔡總統，法官月結80件累死好法官，請至總統府開庭，貫徹李總統大修法，可令全國法官變回包公，好法官不跳樓兼可就死司法，聲請人即如2024年前上帝之子遭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尚屬有價值。
　㈢綜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1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此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者，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聲請人坦認其平日自稱「法務部司革會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長」，常為他人案件擔任聲請人、辯護人或代理人，又其因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柯分案緣由，以范姜偉綸之告訴代理人名義，向桃園地檢署提告「魏雯祈案」，並於110年11月4日與該案之承辦檢察官李佩宣起爭執，經李佩宣檢察官當庭命法警帶聲請人出庭，另於110年11月30日、12月1日以「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委員會--任務」、「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委員長」名義，決行出具略載：「本會110-11-6以(110)司革評000-000號繼000-000號查報王俊立檢察長以姦證7號法界敗類，就李佩宣檢察官涉有與前檢察官魏雯祈遭懲戒律師通姦後開庭一面倒於偵查庭有登載不實為魏雯祈脫罪及涉有包攬訴訟」等文字內容之查報書，傳寄至臺灣高等檢察署、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園地檢署等公務機關之供述，核與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之證述、證人黃柏翊、莊以慧（即當日執行勤務法警）、申正於本院審理之證述相符，且有查報書（下稱系爭文書）、聲請人於原審及本院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第511號判決、本院113年1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年1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報到單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下列事實：
　⒈聲請人因李佩宣檢察官調查范姜偉綸委任聲請人為告訴代理人所提起之告訴是否程序合法，及聲請人不斷大聲質疑、要求李佩宣檢察官不能預設立場，打斷李佩宣檢察官接續之偵訊，李佩宣檢察官命法警將70歲長者之聲請人帶離偵查庭之處理方式，心有不滿，並對於該案第二審始擔任辯護人，且110年11月4日偵訊當日未在庭之魏雯祈律師，就其提出之第二審辯護狀中指稱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等語認有不當，因而逕指摘魏雯祈律師與李佩宣檢察官（未提起告訴）有通姦之事，李佩宣檢察官才於偵查庭令聲請人退庭以迴護魏雯祈律師等情，有證人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證人申正、黃柏翊、莊以慧於本院審判時證述、系爭文書、本院113年1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年1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報到單、聲請人於原審及本院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第511號判決、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1年1月4日以檢紀信110他2000字第110000671號函等證據在卷可稽，且依卷附資料未見聲請人對其所指摘之通姦有何合理之查證，且客觀上亦均無從證明聲請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指摘之通姦事實為真，聲請人顯係妄自揣測而為不實指摘，具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真實惡意。
　⒉聲請人以文字具體指摘魏雯祈與李佩宣通姦事實，依一般人之通念為客觀之判斷，足使人對魏雯祈產生其行為不檢，違反職業倫理，而與承辦檢察官通姦等負面觀感，足以貶損魏雯祈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損及其法律所保障之名譽法益，又該等文字言論既係捏造而來，自難認有何公益價值，且聲請人將系爭文件傳寄臺灣高等檢察署、桃園地檢等公務機關，並臚列「中華民國蔡總統英文」、「行政院長蘇院長貞昌」、「司法院許院長宗力」等人為副本收受者，已有使特定之多數人知悉之主觀意思，其有散布於眾之意圖甚明，而聲請人於本案所提出眾多另案司法文件中，多有擔任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代理人，並陳明其過去數年提出近5千件訴訟、召開國際記者會，美國華僑都知悉其為法官檢察官評鑑長等情，當認其具有豐富的社會歷練及訴訟經驗，足見其將載有上開不實且貶抑文字之系爭文書傳寄公務機關，明知系爭文書足以毀損魏雯祈之名譽仍執意為之，主觀上自有毀損魏雯祈名譽之誹謗故意，有本院調取111年上易字第1934號刑事判決審理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5至401頁）。因認聲請人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3月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查原確定判決業已詳述其取捨證據及論斷之基礎，且對聲請人之辯解亦說明不採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漏未調查審酌之情形。
  ㈡聲請意旨以上情及上揭證據資料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然聲請人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確有通姦情事，亦或上開二人有何言詞、舉動因而客觀上令人產生該二人有通姦不當關係之聯想之事證，僅徒憑已見，就原確定判決卷內業已存在之證據資料，對於法院之取捨證據結果及依法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已於判決理由中詳予說明之前揭事項，再執陳詞而為爭執，而聲請意旨所述因遭抽出證據，法官收賄，地院審理非合議制等，致其另案被判誹謗罪及逼好法官跳樓等語，均為聲請人對時事及其另案審理的司法感受，要與本案妨害名譽之事實並無關係，或可認對聲請人有所利之證據，自難認法院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處，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1條之再審要件。
　㈢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李佩宣，以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究竟有無通姦事實等情，惟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前者旨在填補聲請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保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此，再審聲請人如已釋明其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上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若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需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意旨參照）。原確定判決認依各項證據資料等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而無調查之必要，難認有何違失之處，聲請人亦未提供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認識或有何不當關係之事證，以釋明聲請調查證據之事由，僅主張其為長者被拖出法庭，因而懷疑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通姦云云，是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結果，本院即無須依聲請傳喚李佩宣到庭自證無通姦情事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聲請人之己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1條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47號
再審聲請人  莊榮兆 
即受判決人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妨害名譽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
4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81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
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234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莊榮兆（下稱聲請人）於民國84年間被檢察官抽
    掉律師書狀而收押禁見並起訴，聲請人向監委翟宗泉陳情，
    檢察官簡文鎮被記過，聲請人把這些資料通通跟桃園地檢署
    報告，地檢署開庭4次，第1次開庭是一男檢察官開庭，開完
    庭後本來要起訴但勸和解，魏雯祈則依民間律師獲2成酬金2
    千萬元而站起來不准檢察官勸和解，檢察官因不可以分錢而
    該男檢察官換成李佩宣，不起訴聲請人。嗣魏雯祈利用檢察
    官退下來的優越身分收買法官，對於重大傷害重罪輕判6個
    月，並在訴狀寫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聲請人以顯無理由是
    檢察官、法官在用的，告魏雯祈登載不實罪，李佩宣開庭時
    未審先判，誘導取供，認聲請人代理有問題，不傳當事人來
    問，竟於聲請人主張補正筆錄時，在法庭把聲請人拖出去，
    聲請人是法官、檢察官評鑑長耶，面子問題。李佩宣並無跟
    魏雯祈有桃園三結義生死與共，把聲請人拖出去，聲請人就
    合理懷疑李佩宣是不是跟魏雯祈通姦有一腿，不然為什麼他
    要脫罪。本件關鍵點在於李佩宣的偵查有無偏頗不公，她有
    權利起訴不起訴、放水簽結，但沒有權利叫法警把聲請人拖
    出去，已構成犯法的行為，聲請人是長者，又是法官檢察官
    律師評鑑長；查報書是聲請人行使法官評鑑長之職責，裡面
    通通沒有寫通姦，只寫姦證7號，姦證7號是針對李佩宣有這
    樣偏頗不公的訴願書，沒有散佈於眾，不可以用來羅織聲請
    人入罪。襄閱主任檢察官認查報書說李佩宣跟律師有涉嫌通
    姦是侮辱公務員，但調閱偵查錄音帶後知道聲請人身份是法
    官檢察官評鑑長，聲請人沒抗議也沒做什麼，李佩宣就把聲
    請人拖出去，給人懷疑剛好。桃園地檢署已經難期公平，聲
    請人提出臺中地檢署吳英昭檢察長對臺中地檢署難期公平，
    命令移轉到臺中、臺南地檢署繼續辦之文書，但檢察官法官
    都沒有看。聲請人被拖出去，侯庭長有傳他作證，當場還有
    表演，侯庭長說這個案件不是合議，堅持判決無效，應是發
    回地院，還交代地院必須要改合議，不可以獨任，但陳海寧
    跟陪席說不行，一定要判罪，10個月太重沒關係，可以判3
    個月。聲請人組織人民司改聯盟報到總統府，總統府命令司
    法院報告，法院沒有落實92改良新制，聲請人看不下去兩個
    法官欺負侯庭長，陳海寧逼好庭長跳樓。本案地院不是合議
    就不是堅實第一審，96年修法後，聲請人異議沒有兩個法官
    評議，剝奪新制聲請人享有主導訴訟的權利，也剝奪聲請人
    的詰問證人的權利，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且李佩宣沒有告
    聲請人，是魏雯祈告，高院沒有依判例規定傳喚李佩宣到法
    庭讓聲請人詰問，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　
　㈡聲請人是發明家、專利權人，經獲施啟揚院長邀請到司法院
    圖書室討論解決法官收賄泛濫的問題，殺警犯上訴後花千萬
    元就改判無罪，因施啟揚院長沒有處理，3年後李登輝總統
    改選翁岳生當司法院長，且聲請人取締仿冒，仿冒集團花1
    億收買檢察官法官，聲請人經檢察官搜索扣押、銷毀犯罪資
    料，起訴聲請人誣告、誹謗並收押禁見，聲請人寄存證信函
    給李登輝總統，因而88年7月6日召開司改大會，修法改由被
    告取代法官指導訴訟及廢除法官獨任。現在全國好的法官不
    是跳樓，就被逼成變恐龍，亂判有錢拿還會升官。高玉舜法
    官拒絕拿李春地拿150公斤米粉賄款的高明哲法官關說，要
    求大家長官蕭仰歸兒子要判無罪，高明哲並自行寫無罪判決
    ，之後法官評鑑會李義雄跟許榮祺被起訴妨礙公務罪，在法
    庭三字經罵了4小時，高玉舜法官開庭受感動，當晚在法官
    協會報說高明哲施壓，高玉舜就被送彈劾。法官毛病就是轉
    移焦點，顧左右而言他，未審先判，狗改不了吃屎，預設立
    場，顛倒是非，就像本件不對焦點，聲請人見有先生的吳翠
    芳檢察官在檢察官辦公室被李慶義吃豆腐，檢舉到法務部被
    認為誹謗關了3年，另檢舉檢察官圖利，經高院林麗玲法官
    調查真相，製作勘驗筆錄，更三審判無期徒刑，更四審許冰
    芬法官不參與平分1億元的酬謝金，逼著拿到錢的郭同奇庭
    長逐一提示卷證，16年後才判聲請人無罪，上訴以後沒有經
    由檢察總長上訴，非常上訴不能發回，但被貪官石木欽發回
    ，更五審法官趙春碧錢照收，誹謗罪本來判1年4個月，改1
    年，減一半變半年，罰金這樣，陳文廣法官在判決書第68頁
    寫憑林麗玲法官的調查偵查卷，犯罪資料被抽掉，這樣沒有
    誹謗也沒有誣告，但判決主文還是誹謗罪有罪。又98重上更
    四23不要照抄台中地檢署、84訴1367燒卷之虞、81偵6117不
    起訴有問題、未提示95台上7217、86台上7043不告不理、83
    偵19404非法公訴，109簡上492違法判決，法官評鑑很重要
    ，聲請人於111年12月29日暨110年10月4日查報蔡總統，法
    官月結80件累死好法官，請至總統府開庭，貫徹李總統大修
    法，可令全國法官變回包公，好法官不跳樓兼可就死司法，
    聲請人即如2024年前上帝之子遭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尚屬
    有價值。
　㈢綜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
    有刑事訴訟法第421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此聲請再審等
    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
    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
    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
    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
    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
    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
    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
    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
    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
    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
    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
    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
    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
    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
    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
    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
    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
    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
    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
    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
    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
    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
    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
    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
    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
    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
    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
    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
    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
    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
    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
    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
    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
    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
    ）；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
    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於
    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
    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所
    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者
    ，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證
    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不
    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旨
    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聲請人坦認其平日自稱「法務部司革會法官
    檢察官律師評鑑長」，常為他人案件擔任聲請人、辯護人或
    代理人，又其因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柯分案緣由，以范姜偉綸
    之告訴代理人名義，向桃園地檢署提告「魏雯祈案」，並於
    110年11月4日與該案之承辦檢察官李佩宣起爭執，經李佩宣
    檢察官當庭命法警帶聲請人出庭，另於110年11月30日、12
    月1日以「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委員會--任務」、「法官檢
    察官律師評鑑委員長」名義，決行出具略載：「本會110-11
    -6以(110)司革評000-000號繼000-000號查報王俊立檢察長
    以姦證7號法界敗類，就李佩宣檢察官涉有與前檢察官魏雯
    祈遭懲戒律師通姦後開庭一面倒於偵查庭有登載不實為魏雯
    祈脫罪及涉有包攬訴訟」等文字內容之查報書，傳寄至臺灣
    高等檢察署、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園地檢署等公
    務機關之供述，核與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之證述、證人黃柏翊
    、莊以慧（即當日執行勤務法警）、申正於本院審理之證述
    相符，且有查報書（下稱系爭文書）、聲請人於原審及本院
    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第5
    11號判決、本院113年1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年1
    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報
    到單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下列事實：
　⒈聲請人因李佩宣檢察官調查范姜偉綸委任聲請人為告訴代理
    人所提起之告訴是否程序合法，及聲請人不斷大聲質疑、要
    求李佩宣檢察官不能預設立場，打斷李佩宣檢察官接續之偵
    訊，李佩宣檢察官命法警將70歲長者之聲請人帶離偵查庭之
    處理方式，心有不滿，並對於該案第二審始擔任辯護人，且
    110年11月4日偵訊當日未在庭之魏雯祈律師，就其提出之第
    二審辯護狀中指稱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等語認有不當，
    因而逕指摘魏雯祈律師與李佩宣檢察官（未提起告訴）有通
    姦之事，李佩宣檢察官才於偵查庭令聲請人退庭以迴護魏雯
    祈律師等情，有證人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證人申正、
    黃柏翊、莊以慧於本院審判時證述、系爭文書、本院113年1
    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年1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
    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報到單、聲請人於原審及本
    院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
    第511號判決、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1年1月4日以檢紀信110
    他2000字第110000671號函等證據在卷可稽，且依卷附資料
    未見聲請人對其所指摘之通姦有何合理之查證，且客觀上亦
    均無從證明聲請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指摘之通姦事實為真
    ，聲請人顯係妄自揣測而為不實指摘，具有明知或重大輕率
    之真實惡意。
　⒉聲請人以文字具體指摘魏雯祈與李佩宣通姦事實，依一般人
    之通念為客觀之判斷，足使人對魏雯祈產生其行為不檢，違
    反職業倫理，而與承辦檢察官通姦等負面觀感，足以貶損魏
    雯祈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損及其法律所保障
    之名譽法益，又該等文字言論既係捏造而來，自難認有何公
    益價值，且聲請人將系爭文件傳寄臺灣高等檢察署、桃園地
    檢等公務機關，並臚列「中華民國蔡總統英文」、「行政院
    長蘇院長貞昌」、「司法院許院長宗力」等人為副本收受者
    ，已有使特定之多數人知悉之主觀意思，其有散布於眾之意
    圖甚明，而聲請人於本案所提出眾多另案司法文件中，多有
    擔任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代理人，並陳明其過去數年提出
    近5千件訴訟、召開國際記者會，美國華僑都知悉其為法官
    檢察官評鑑長等情，當認其具有豐富的社會歷練及訴訟經驗
    ，足見其將載有上開不實且貶抑文字之系爭文書傳寄公務機
    關，明知系爭文書足以毀損魏雯祈之名譽仍執意為之，主觀
    上自有毀損魏雯祈名譽之誹謗故意，有本院調取111年上易
    字第1934號刑事判決審理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5至4
    01頁）。因認聲請人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判處
    聲請人有期徒刑3月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查原
    確定判決業已詳述其取捨證據及論斷之基礎，且對聲請人之
    辯解亦說明不採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形
    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漏未調查審
    酌之情形。
  ㈡聲請意旨以上情及上揭證據資料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然聲
    請人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確有通姦情事
    ，亦或上開二人有何言詞、舉動因而客觀上令人產生該二人
    有通姦不當關係之聯想之事證，僅徒憑已見，就原確定判決
    卷內業已存在之證據資料，對於法院之取捨證據結果及依法
    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已於判決理由中詳予說
    明之前揭事項，再執陳詞而為爭執，而聲請意旨所述因遭抽
    出證據，法官收賄，地院審理非合議制等，致其另案被判誹
    謗罪及逼好法官跳樓等語，均為聲請人對時事及其另案審理
    的司法感受，要與本案妨害名譽之事實並無關係，或可認對
    聲請人有所利之證據，自難認法院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處
    ，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1條之再審要件。
　㈢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李佩宣，以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究竟有
    無通姦事實等情，惟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
    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
    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前者旨在填補聲請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保
    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此
    ，再審聲請人如已釋明其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上
    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若
    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需
    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意旨參
    照）。原確定判決認依各項證據資料等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而
    無調查之必要，難認有何違失之處，聲請人亦未提供魏雯祈
    與李佩宣二人認識或有何不當關係之事證，以釋明聲請調查
    證據之事由，僅主張其為長者被拖出法庭，因而懷疑魏雯祈
    與李佩宣二人通姦云云，是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尚不足以動搖
    原確定判決結果，本院即無須依聲請傳喚李佩宣到庭自證無
    通姦情事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
    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
    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
    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
    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
    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
    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
    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聲請人之己見
    ，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1條
    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47號
再審聲請人  莊榮兆 
即受判決人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妨害名譽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4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81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234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莊榮兆（下稱聲請人）於民國84年間被檢察官抽掉律師書狀而收押禁見並起訴，聲請人向監委翟宗泉陳情，檢察官簡文鎮被記過，聲請人把這些資料通通跟桃園地檢署報告，地檢署開庭4次，第1次開庭是一男檢察官開庭，開完庭後本來要起訴但勸和解，魏雯祈則依民間律師獲2成酬金2千萬元而站起來不准檢察官勸和解，檢察官因不可以分錢而該男檢察官換成李佩宣，不起訴聲請人。嗣魏雯祈利用檢察官退下來的優越身分收買法官，對於重大傷害重罪輕判6個月，並在訴狀寫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聲請人以顯無理由是檢察官、法官在用的，告魏雯祈登載不實罪，李佩宣開庭時未審先判，誘導取供，認聲請人代理有問題，不傳當事人來問，竟於聲請人主張補正筆錄時，在法庭把聲請人拖出去，聲請人是法官、檢察官評鑑長耶，面子問題。李佩宣並無跟魏雯祈有桃園三結義生死與共，把聲請人拖出去，聲請人就合理懷疑李佩宣是不是跟魏雯祈通姦有一腿，不然為什麼他要脫罪。本件關鍵點在於李佩宣的偵查有無偏頗不公，她有權利起訴不起訴、放水簽結，但沒有權利叫法警把聲請人拖出去，已構成犯法的行為，聲請人是長者，又是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長；查報書是聲請人行使法官評鑑長之職責，裡面通通沒有寫通姦，只寫姦證7號，姦證7號是針對李佩宣有這樣偏頗不公的訴願書，沒有散佈於眾，不可以用來羅織聲請人入罪。襄閱主任檢察官認查報書說李佩宣跟律師有涉嫌通姦是侮辱公務員，但調閱偵查錄音帶後知道聲請人身份是法官檢察官評鑑長，聲請人沒抗議也沒做什麼，李佩宣就把聲請人拖出去，給人懷疑剛好。桃園地檢署已經難期公平，聲請人提出臺中地檢署吳英昭檢察長對臺中地檢署難期公平，命令移轉到臺中、臺南地檢署繼續辦之文書，但檢察官法官都沒有看。聲請人被拖出去，侯庭長有傳他作證，當場還有表演，侯庭長說這個案件不是合議，堅持判決無效，應是發回地院，還交代地院必須要改合議，不可以獨任，但陳海寧跟陪席說不行，一定要判罪，10個月太重沒關係，可以判3個月。聲請人組織人民司改聯盟報到總統府，總統府命令司法院報告，法院沒有落實92改良新制，聲請人看不下去兩個法官欺負侯庭長，陳海寧逼好庭長跳樓。本案地院不是合議就不是堅實第一審，96年修法後，聲請人異議沒有兩個法官評議，剝奪新制聲請人享有主導訴訟的權利，也剝奪聲請人的詰問證人的權利，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且李佩宣沒有告聲請人，是魏雯祈告，高院沒有依判例規定傳喚李佩宣到法庭讓聲請人詰問，是重要證據漏未審酌。　
　㈡聲請人是發明家、專利權人，經獲施啟揚院長邀請到司法院圖書室討論解決法官收賄泛濫的問題，殺警犯上訴後花千萬元就改判無罪，因施啟揚院長沒有處理，3年後李登輝總統改選翁岳生當司法院長，且聲請人取締仿冒，仿冒集團花1億收買檢察官法官，聲請人經檢察官搜索扣押、銷毀犯罪資料，起訴聲請人誣告、誹謗並收押禁見，聲請人寄存證信函給李登輝總統，因而88年7月6日召開司改大會，修法改由被告取代法官指導訴訟及廢除法官獨任。現在全國好的法官不是跳樓，就被逼成變恐龍，亂判有錢拿還會升官。高玉舜法官拒絕拿李春地拿150公斤米粉賄款的高明哲法官關說，要求大家長官蕭仰歸兒子要判無罪，高明哲並自行寫無罪判決，之後法官評鑑會李義雄跟許榮祺被起訴妨礙公務罪，在法庭三字經罵了4小時，高玉舜法官開庭受感動，當晚在法官協會報說高明哲施壓，高玉舜就被送彈劾。法官毛病就是轉移焦點，顧左右而言他，未審先判，狗改不了吃屎，預設立場，顛倒是非，就像本件不對焦點，聲請人見有先生的吳翠芳檢察官在檢察官辦公室被李慶義吃豆腐，檢舉到法務部被認為誹謗關了3年，另檢舉檢察官圖利，經高院林麗玲法官調查真相，製作勘驗筆錄，更三審判無期徒刑，更四審許冰芬法官不參與平分1億元的酬謝金，逼著拿到錢的郭同奇庭長逐一提示卷證，16年後才判聲請人無罪，上訴以後沒有經由檢察總長上訴，非常上訴不能發回，但被貪官石木欽發回，更五審法官趙春碧錢照收，誹謗罪本來判1年4個月，改1年，減一半變半年，罰金這樣，陳文廣法官在判決書第68頁寫憑林麗玲法官的調查偵查卷，犯罪資料被抽掉，這樣沒有誹謗也沒有誣告，但判決主文還是誹謗罪有罪。又98重上更四23不要照抄台中地檢署、84訴1367燒卷之虞、81偵6117不起訴有問題、未提示95台上7217、86台上7043不告不理、83偵19404非法公訴，109簡上492違法判決，法官評鑑很重要，聲請人於111年12月29日暨110年10月4日查報蔡總統，法官月結80件累死好法官，請至總統府開庭，貫徹李總統大修法，可令全國法官變回包公，好法官不跳樓兼可就死司法，聲請人即如2024年前上帝之子遭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尚屬有價值。
　㈢綜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3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1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此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者，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聲請人坦認其平日自稱「法務部司革會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長」，常為他人案件擔任聲請人、辯護人或代理人，又其因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柯分案緣由，以范姜偉綸之告訴代理人名義，向桃園地檢署提告「魏雯祈案」，並於110年11月4日與該案之承辦檢察官李佩宣起爭執，經李佩宣檢察官當庭命法警帶聲請人出庭，另於110年11月30日、12月1日以「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委員會--任務」、「法官檢察官律師評鑑委員長」名義，決行出具略載：「本會110-11-6以(110)司革評000-000號繼000-000號查報王俊立檢察長以姦證7號法界敗類，就李佩宣檢察官涉有與前檢察官魏雯祈遭懲戒律師通姦後開庭一面倒於偵查庭有登載不實為魏雯祈脫罪及涉有包攬訴訟」等文字內容之查報書，傳寄至臺灣高等檢察署、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園地檢署等公務機關之供述，核與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之證述、證人黃柏翊、莊以慧（即當日執行勤務法警）、申正於本院審理之證述相符，且有查報書（下稱系爭文書）、聲請人於原審及本院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第511號判決、本院113年1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年1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報到單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下列事實：
　⒈聲請人因李佩宣檢察官調查范姜偉綸委任聲請人為告訴代理人所提起之告訴是否程序合法，及聲請人不斷大聲質疑、要求李佩宣檢察官不能預設立場，打斷李佩宣檢察官接續之偵訊，李佩宣檢察官命法警將70歲長者之聲請人帶離偵查庭之處理方式，心有不滿，並對於該案第二審始擔任辯護人，且110年11月4日偵訊當日未在庭之魏雯祈律師，就其提出之第二審辯護狀中指稱檢察官「上訴顯無理由」等語認有不當，因而逕指摘魏雯祈律師與李佩宣檢察官（未提起告訴）有通姦之事，李佩宣檢察官才於偵查庭令聲請人退庭以迴護魏雯祈律師等情，有證人魏雯祈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證人申正、黃柏翊、莊以慧於本院審判時證述、系爭文書、本院113年1月9日勘驗筆錄、桃園地檢署111年1月3日勘驗紀錄、「魏雯祈案」110年11月4日偵訊筆錄及報到單、聲請人於原審及本院歷次陳報之書狀及所附文件、原審法院108年度審交易字第511號判決、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1年1月4日以檢紀信110他2000字第110000671號函等證據在卷可稽，且依卷附資料未見聲請人對其所指摘之通姦有何合理之查證，且客觀上亦均無從證明聲請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指摘之通姦事實為真，聲請人顯係妄自揣測而為不實指摘，具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真實惡意。
　⒉聲請人以文字具體指摘魏雯祈與李佩宣通姦事實，依一般人之通念為客觀之判斷，足使人對魏雯祈產生其行為不檢，違反職業倫理，而與承辦檢察官通姦等負面觀感，足以貶損魏雯祈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損及其法律所保障之名譽法益，又該等文字言論既係捏造而來，自難認有何公益價值，且聲請人將系爭文件傳寄臺灣高等檢察署、桃園地檢等公務機關，並臚列「中華民國蔡總統英文」、「行政院長蘇院長貞昌」、「司法院許院長宗力」等人為副本收受者，已有使特定之多數人知悉之主觀意思，其有散布於眾之意圖甚明，而聲請人於本案所提出眾多另案司法文件中，多有擔任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代理人，並陳明其過去數年提出近5千件訴訟、召開國際記者會，美國華僑都知悉其為法官檢察官評鑑長等情，當認其具有豐富的社會歷練及訴訟經驗，足見其將載有上開不實且貶抑文字之系爭文書傳寄公務機關，明知系爭文書足以毀損魏雯祈之名譽仍執意為之，主觀上自有毀損魏雯祈名譽之誹謗故意，有本院調取111年上易字第1934號刑事判決審理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5至401頁）。因認聲請人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3月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查原確定判決業已詳述其取捨證據及論斷之基礎，且對聲請人之辯解亦說明不採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漏未調查審酌之情形。
  ㈡聲請意旨以上情及上揭證據資料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然聲請人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確有通姦情事，亦或上開二人有何言詞、舉動因而客觀上令人產生該二人有通姦不當關係之聯想之事證，僅徒憑已見，就原確定判決卷內業已存在之證據資料，對於法院之取捨證據結果及依法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已於判決理由中詳予說明之前揭事項，再執陳詞而為爭執，而聲請意旨所述因遭抽出證據，法官收賄，地院審理非合議制等，致其另案被判誹謗罪及逼好法官跳樓等語，均為聲請人對時事及其另案審理的司法感受，要與本案妨害名譽之事實並無關係，或可認對聲請人有所利之證據，自難認法院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處，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1條之再審要件。
　㈢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李佩宣，以證明魏雯祈與李佩宣究竟有無通姦事實等情，惟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前者旨在填補聲請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保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此，再審聲請人如已釋明其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上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若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需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意旨參照）。原確定判決認依各項證據資料等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而無調查之必要，難認有何違失之處，聲請人亦未提供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認識或有何不當關係之事證，以釋明聲請調查證據之事由，僅主張其為長者被拖出法庭，因而懷疑魏雯祈與李佩宣二人通姦云云，是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結果，本院即無須依聲請傳喚李佩宣到庭自證無通姦情事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聲請人之己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1條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